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44号

罪犯汤锡森，男，1986年8月2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云霄县，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8月1日作出(2007)榕刑初字第12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汤锡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合并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09249.38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1月6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41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22日作出（2007）刑四复97810571号刑事裁定，撤销原裁定，发回重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2月21日作出（2007）闽刑终字第416-1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榕刑初字第12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上诉人汤锡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5000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08年3月1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22日作出（2010）闽刑执字第33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3年4月26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25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31年10月25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7日作出（2015）南刑执字第24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于2018年4月20日作出（2018）闽07刑更6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1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现刑期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28年3月2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该犯在福州市租住房内，将被害人捆绑，对其实施奸淫，而后用刀割其颈部，致其死亡，抢走被害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抢劫罪、强奸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4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568分，合计获3612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2月24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13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罪犯，属于因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汤锡森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45号

罪犯李仕良，男，1967年12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宁县，捕前系务农。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4日作出（2023）闽0430刑初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仕良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被告人李仕良退出的人民币42573元用于折抵罚金。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0日作出（2023）闽04刑终2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9月4日起至2026年6月2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0月起，李仕良等人未经国家批准，擅自销售彩票，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2月1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33.1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5分（2024年2月7日因劳动中谈笑，扣2分；2024年8月16日因非机械故障等原因，造成产品不合格或物耗超标的，扣3分）。
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8日出具证明显示罪犯李仕良罚金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仕良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46号

罪犯邱厚銮，男，1964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厚銮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犯罪所得1050.7万元返还被害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1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作出（2016)闽刑更35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刑期自2016年6月2日起至2037年4月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8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18年9月27日（刑期自2016年6月2日起至2036年9月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邱厚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他人钱款1050.7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73.5分，本轮考核期2018年7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8546分，合计获9819.5分，获表扬10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18年9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8146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扣6分（2022年12月1日下午出工集合迟到，扣1分；2022年12月17日不按规定晾晒衣物扣1分；2023年3月5日内务未整理扣3分；2023年6月21日正课教育期间讲话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0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500元，该犯考核期内总消费16445.48元，月均消费193.48元，账户可用余额770.76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4年8月21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其财产性判刑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收到回函。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邱厚銮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47号

罪犯钟寿贵，男，1966年4月8日出生，畲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安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2日作出(2011)宁刑初字第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寿贵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30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8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21日作出（2016）闽刑更9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9年10月22日作出（2019）闽刑更393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4年10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4月25日（刑期自2019年10月22日起至2044年4月2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钟寿贵等5人分别结伙贩卖鸦片，其中钟寿贵与他人共同贩卖鸦片三次共计9.6千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47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39分，合计获3786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04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3分（2022年6月25日正课教育时段讲话，扣1分；2023年12月1日队列动作不规范行为，情节轻微的，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0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总消费8542.18元，月均消费266.94元，账户可用余额447.29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3月11日回函显示，无对应相关执行案件。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钟寿贵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48号

罪犯胡承鹏，男，1997年9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重庆市大足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30日作出（2024）闽0782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胡承鹏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罚金已预缴）；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1.2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胡承鹏被暂扣于公安机关暂存账户的钱款（1.2万元）用于追缴违法所得。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8月2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4年3月19日起至2025年12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胡承鹏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为其提供帮助，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4年8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947.8分，获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6分（2025年4月14日，兼职安全员罪犯履职不到位，扣5分；2025年5月26日未按规定要求佩戴标记牌、标识物、口罩，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胡承鹏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49号

罪犯杨耀米，男，1969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邵武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3日作出（2019）闽07刑初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耀米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总和刑期七年七个月，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6日作出（2021）闽刑终8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8年起，被告人杨耀米等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制造毒品数量大，其行为已构成制造毒品罪。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其行为又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月1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79.1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扣11分。（2023年5月29日在收工时违反队列规范（与他犯讲话），扣2分；2023年9月3日安全员履职不到位，扣3分；2025年3月18日私自藏匿一般物品，扣3分；2025年4月18日私自携带一般物品进出车间，扣3分）。
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耀米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50号

罪犯陈敬鸿，男，1989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8日作出（2024）闽0481刑初3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敬鸿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5年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现刑期自2023年12月5日起至2026年3月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陈敬鸿在他人指挥安排下，实施拉拢、引诱、介绍八人偷越国（边）境等。其行为已构成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5年1月24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25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票据号:0036504964），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敬鸿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51号

罪犯吕祥水，曾用名吕祥瑞，男，1964年10月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农民。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21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3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吕祥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76656.5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61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5日作出（2016）闽刑更16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5年5月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5日作出（2019）闽07刑更1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9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2月27日（刑期自2016年4月5日起至2034年2月2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罪犯吕祥水得知其兄与被害人魏某有矛盾，后发现被害人魏某正好在政和汽车站，并趁其不备持木棍击打被害人头部，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10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92.8分，合计获4002.8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2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43.8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扣6分（2023年8月29日，因私自制作、传递、藏匿、使用一般物品，扣2分；2024年9月19日 因违反劳动行为规范，扣1分；2024年11月11日，因违反物品管理规定（自制鞋垫），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50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0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6120.61元，月均消费185.47元，账户可用余额331.44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吕祥水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52号

罪犯丁少锋，男，1988年1月16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捕前系务工。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5日作出（2022）闽0702刑初6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丁少锋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1日作出（2022）闽07刑终12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现刑期自2021年11月1日起至2026年10月3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丁少锋在明知被害人系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情况下，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07.5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丁少锋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53号

罪犯张高鑑，别名张干，男，1988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永泰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高鑑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强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张高鑑非法所得退赔给各被害人。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3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127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18日作出（2017）闽刑更28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7年12月18日起至2039年12月1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9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现刑期自2017年12月18日起至2038年8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张高鑑违背妇女意志，使用胁迫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胁迫手段强行劫取他人财物；以胁迫手段，强制猥亵妇女，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80分，合计获3444.5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4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4950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因强奸罪数罪并发被判处无期徒刑，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高鑑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54号

罪犯林长凤，男，1972年5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14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17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长凤犯非法买卖、存储爆炸物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6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月1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93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4年7月3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0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现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2年5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林长凤非法买卖、储存烟火药150余千克，并造成三人死亡、两人轻伤、三人轻微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储存爆炸物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58分，合计获3312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82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4年3月16日因违反工艺规范管理，非机械故障等原因产品不合格及物耗超标，造成质量问题，扣3分）。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长凤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55号
罪犯李汉权，男，199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住福建省惠安县，捕前系建筑工。曾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2021年1月29日被河南省新野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2021年8月2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2)闽0521刑初8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汉权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3627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7日作出（2023）闽05刑终2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9月1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汉权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提供银行卡等账户帮助转账的方式予以掩饰、隐瞒，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69.9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6分（2023年10月，擅自上厕所，扣3分；2024年2月，安全员（含兼职）罪犯履职不到位，扣3分）。

该犯考核期内向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116272元，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汉权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56号

罪犯王根丙，男，1973年5月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5日作出(2014)宁刑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根丙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7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10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2018）闽刑更106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2040年5月14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9日作出（2020）闽07刑更133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刑期自2018年5月15日起至2039年3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王根丙伙同他人违反国家毒品管理制度，共同贩卖、运输毒品。其中王根丙运输海洛因501.7379克；甲基苯丙胺104.5837克；甲基苯丙胺片剂2.6126克；地西泮20克；贩卖甲基苯丙胺0.3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4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068分，合计获考核分3412.5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62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1分（2023年4月11日，对互监组成员违规不制止，扣1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03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94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人民币8541.1元，月均消费294.52元，账户可用余额910.01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9日回函显示，未发现被执行人王根丙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根丙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57号
罪犯林潇，男，1985年8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11年7月5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2011年8月3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大队）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0日作出（2013）榕刑初字第1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9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7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2日作出（2017）闽刑更24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7年11月22日起至2039年11月21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2020）闽07刑更35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8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17年11月22日起至2039年1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林潇违反国家毒品管理规定，贩卖冰毒170.05克、麻古42.1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94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661分，合计获4055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16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4分（2022年11月22日因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2024年4月4日对互监组成员违规不制止或制止不及时等行为，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15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332.23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10045.15元，月均消费28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43.56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7月29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其财产性判刑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收到回函。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潇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58号

罪犯章忠廉，男，199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武夷山市，捕前系无业。曾因吸食毒品，于2014年11月27日、2014年12月12日、2015年7月2日、2019年8月5日分别被行政拘留十三日、十五日、十五日、十三日；因犯容留他人吸毒罪，于2018年6月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因犯寻衅滋事罪，于2019年12月1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因殴打他人，于2021年2月1日被行政拘留四日，罚款五百元。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初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章忠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7日作出(2022）闽刑终3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4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1年9月18日起至2033年9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章忠廉因琐事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0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583.5分，获得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章忠廉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59号

罪犯邓晓弟，男，1986年8月1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捕前系个体。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闽0403刑初3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晓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退出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210万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1日作出(2024）闽04刑终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4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8月15日起至2026年4月11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1年7月至2023年2月期间，被告人邓晓弟担任“恒胜”赌博网站代理，发展赌客会员，并通过本人会员账号接受他人投注，其行为已构成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5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410.8分，获得表扬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3分（2025年1月25日因私自携带一般物品进出车间，扣3分）。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日出具结案通知书显示，被执行人邓晓弟应缴纳的罚金义务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邓晓弟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60号

罪犯郭顺，男，197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湖北省松滋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3日作出（2014）榕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0日作出（2014）闽刑终字第2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9月1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因服刑期间发现漏罪。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1日作出（2017）鄂10刑初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5000元；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于2017年5月15日押回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22日作出（2020）闽刑更294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42年10月2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55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刑期自2020年10月22日起至2042年3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郭顺违反国家毒品管制规定，携带毒品甲基苯丙胺194.34克和麻果19.08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毒品罪。郭顺伙同他人一起冒用收水费的名义强行闯入被害人家中，抢得财物后逃离，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0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2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07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76.5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5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74分。考核期内违规无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4200元；本次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800.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8831.96元，月均消费294.40元，账户可用余额565.92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25年3月19日出具回函显示，未发现被执行人郭顺有可供执行财产，裁定该案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郭顺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61号

罪犯李成太，男，1982年9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大竹县，捕前系农民。曾于2009年9月10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0元，于2010年2月4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2012)南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成太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2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446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6月17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2016)闽刑更69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6月19日作出（2020）闽刑更15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2045年6月1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2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29日（刑期自2020年6月19日起至2044年12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李成太受人雇用参与贩毒，李成太参与贩卖甲基苯丙胺455克，其行为以构成贩卖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60.3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759分，合计获考核分4019.3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31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扣7分（2023年4月20日，因产品质量不合格，扣3分；2023年7月11日，因不按规定使用物品或上交集中保管物品，扣2分；2024年2月21日有混穿、披衣、敞胸等，情节轻微的，扣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8900元；本次减刑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72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9793.15元，月均消费279.81元，账户可用余额915.68元。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8日回函显示，未查到罪犯李成太涉案执行信息，无法提供执行情况。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成太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62号
罪犯王胜军，男，1977年7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农民。曾于2004年8月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十日；2006年4月因虐待他人被行政警告。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4日作出(2014)南刑初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胜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84161.5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5月10日作出(2014)闽刑复字第32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4年6月9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6)闽刑更61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0年7月29日作出(2020)闽刑更23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5年7月28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4日作出（2023）闽07刑更20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2月24日（刑期自2020年7月29日起至2045年2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王胜军因向前妻讨要子女抚养费等产生纠纷，后持石块击打前妻头部，在其倒地后还继续击打其头部数下，致其当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92.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517.8分，合计获考核分4010.3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2月24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77.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34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7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6422.07元，月均消费194.61元，账户可用余额334.36元。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25年2月20日回函显示，未查询到该案件移送立案执行的信息，无法提供执行情况。

该犯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胜军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63号

罪犯向发伟，男，1978年8月7日出生，土家族，初中文化，住湖北省恩施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6日作出(2011)榕刑初字第18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向发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75493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8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3月6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8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22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5年5月28日起至2034年5月27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7）闽07刑更157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0年5月21日作出（2020）闽07刑更3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17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0月28日（刑期自2015年5月28日起至2032年9月2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向发伟在福州市鼓楼区，因琐事与被害人发生纠纷进而互殴，在互殴中向发伟用玻璃酒瓶刺向被害人的头、颈部，致被害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16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7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903分，合计获考核分4419分，获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0月2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461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746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5211.96元，月均消费140.86元，账户可用余额302.25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0日回函显示，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裁定以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方式结案。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向发伟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64号
罪犯宋威，男，1982年7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平潭县，捕前系无业。2001年12月3日因犯抢劫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2007年12月2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三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31日作出(2010)榕刑初字第2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宋威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追缴被告人宋威等四人开设赌场的非法所得，上缴国库。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19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3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1年9月29日交付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3日作出（2016）闽刑更33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35年6月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2018）闽07刑更21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于2021年8月13日作出（2021）闽07刑更9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七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1年8月13日（现刑期自2016年6月3日起至2034年3月18日止）。现属考察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该犯于2010年3月24日伙同他人在平潭追打被害人一伙，在殴打过程中，持匕首将被害人刺死。2010年2月至3月，在平潭县开设赌场。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开设赌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52.9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4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482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275.9分，获表扬5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1年8月13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4073分。考核期内违规8次，累计扣343分（2021年7月24日因私自藏匿502胶水，扣10分；2022年4月26日因被查获私自使用读卡器，受记过处罚一次，扣200分；2022年10月8日因生活琐事与他犯争吵并动手打人，扣25分；2023年1月25日因私自携带食品、茶叶进入车间，扣2分；2023年2月10日因违反出收工规定，扣1分；2023年11月15日因违反各类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2分；2024年4月7日因擅离岗位或私自携带非生产用品、吃东西等行为，扣3分；2024年8月20日因私藏、使用违规品（香烟）予以警告处罚一次，扣10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280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50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15173.08元，月均消费291.79元，账户可用余额663.39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4年10月17日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其财产性判刑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收到回函。

该犯系累犯、因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宋威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65号

罪犯杨志银，男，1977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贵州省正安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9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1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志银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3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937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7年8月3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2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9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5年9月15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杨志银非法贩卖、运输毒品海洛因300.1551克、甲基苯丙胺17.308克，其行为已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5.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022.9分，合计获3088.7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57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26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通过监狱代扣向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720元。该犯考核期内总消费3782.89元，月均消费130.44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74.26元。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16日回函显示，未发现被执行人杨志银有财产可供执行。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志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66号
罪犯欧春伟，男，1981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安市。曾因犯抢劫罪于2002年12月3日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千元；又因犯贩卖毒品罪于2008年5月26日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014年3月27日刑满释放。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四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5日作出（2022）闽0481刑初5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欧春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责令被告人继续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397135元，发还被害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3月2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现刑期自2022年6月11日至 2027年12月1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欧春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伪造身份信息，虚构其所在公司废旧设备及零件可以进行内部招标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3月20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640分，获表扬2次，获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7次，扣29分（2023年8月8日违反各类教育活动现场纪律，扣2分；2023年9月10日发生争吵，扣15分；2024年1月13日私自携带食品进出车间，扣1分；2024年2月2日劳动中谈笑打闹，扣2分；2024年4月26日发生争吵行为被制止，扣3分；2024年8月27日其它违反劳动改造规范行为，扣3分；2024年9月29日私自制作、传递、藏匿、使用一般物品的，扣3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未缴纳，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永安市人民法院缴纳500元。该犯考核期内总消费人民币3307.52元，月均消费118.13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13.11元。永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6日回函显示，未发现被执行人欧春伟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欧春伟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67号

罪犯孙绍鼎，男，1993年6月25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住福建省周宁县，捕前无固定职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五监区（大队）十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2020)闽0102刑初4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绍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共计人民币1064600元。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1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0年7月23日起至2032年7月22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2023）闽07刑更168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12月26日（刑期自2020年7月23日起至2032年2月2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孙绍鼎利用其在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台江区支公司工作期间，多次以结婚买房、家人生病的名义，向各被害人各借款总计人民币106.46万元，后因无力还债，从公司离职。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14.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456分，合计获2770.1分，获表扬4次；间隔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98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18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12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4483.64元，月均消费194.95元，帐户可用余额707.24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4月8日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函询其财产性判刑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收到回函。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孙绍鼎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68号

罪犯林锐，男，1997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东山县，捕前系医生。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六监区（大队）十八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0日作出(2022)闽01刑初1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锐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三千元；被告人退出的违法所得54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2年6月1日起至2032年5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林锐为境外人员刺探、非法提供1项绝密级国家秘密，非法获利5400元，危害国家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该犯自入监服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4月2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80.5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扣5分（2024年1月29日因在队列中讲话，扣2分；2024年3月20日因从事与教育现场无关活动，扣2分；2024年5月24日因违反内务规范，留剩菜剩饭，扣1分）。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出具结案通知书显示，被执行人林锐家属汇款三千元，该案执行完毕，予以结案。

该犯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锐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69号

罪犯叶有财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0年12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鼎市，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7月6日作出(2010)宁少刑初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有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叶有财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02771.8元（含已赔偿的10000元），并对经济损失总额405543.6元（含已赔偿的20000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与同案被告人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05373.01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0月22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38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0年1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18日作出（2013）闽刑执字第89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2月2日作出（2016）闽07刑更35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53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减为六年；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22）闽07刑更130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30日(刑期自2013年11月18日起至2029年12月2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叶有财伙同他人持械随意殴打被害人，致一人轻伤；伙同他人持刀捅刺被害人，致一人死亡，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22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9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652分，合计获3874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2年11月30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5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44000元；本次减刑考核期内向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1000元。该犯考核期总消费6663.35元，月均消费190.38元，帐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64.63元。福建省建阳监狱于2025年8月29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其财产性判刑执行情况，截止呈报前未收到回函。

该犯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有财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70号

罪犯刘成福，化名林国强，男，1974年4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9月11日作出(2012)宁刑初字第8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成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569962元（含已支付的人民币103000元）。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55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宁刑初字第80号刑事判决附带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刘成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被上诉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95074.5元（已支付）。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94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4年5月31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80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现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2年6月30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罪犯刘成福与被害人在福安市内因感情、钱财纠纷而引起争吵，刘成福将被害人脖子扼住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4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248.8分，合计获3697.8分，获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732.8
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成福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71号

罪犯王吾贤，男，197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江西省余干县，捕前系无业。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8月28日作出(2012)榕刑初字第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吾贤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20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55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2年12月12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日作出（2015）闽刑执字第948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3年11月30日止）。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7日作出（2018）闽07刑更14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21年1月20日作出（2021）闽07刑更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7刑更76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六年。裁定书送达时间为2023年6月27日（现刑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31年9月30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被告人王吾贤因与被害人争夺赌场生意，纠集他人持械窜至福州市晋安区岳峰镇被害人开设的赌场内，围殴被害人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8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3312.8分，合计获3494.8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2902.8
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吾贤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72号

罪犯吴凤武，男，1967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建宁县，捕前系务农。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二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4日作出(2023)闽0430刑初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凤武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8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0日作出(2023)闽04刑终20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23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期自2023年9月4日起至2026年5月26日止）。现属宽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17年10月起，吴凤武等人未经国家批准，擅自销售彩票，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行为，但违规后经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在考核期2023年12月11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积分1824.3分，获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扣分1次，扣1分（2024年6月5日因在生产现场随意走动，扣1分）。

建宁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2日出具证明显示罪犯吴凤武已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已缴纳全部罚金，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凤武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五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